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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者父母心

• 倫理學目的在教人度善生活，「行善避惡」

「止於至善」。

在思言行為上都符合倫理的法則，終至使生活有
意義，生命有價值。

• 倫理道德的勸諭是積極地要人去行善。

白色巨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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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誓言-多年後的美麗與哀愁

醫學倫理四原則

• 1.Autonomy自主原則

• 2.Beneficence行善原則

• 3.Do No Harm(non-maleficence) 不傷害原則

• 4.Equality(Justice) 正義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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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倫理四原則

• 1.Autonomy自主原則

• 「自主」一詞最簡單的解釋就是「自己作主」，
醫學倫理上所指自主原則就是尊重病人自主的原
則，病人有權自由決定自身所受健康照護方式，
且醫療人員不得對病人進行其不想接受的醫療措
施，並應促進病人對自身生命的掌握。

• 任何醫療行為都必須尊重當事人或其家屬的自主
性，所以必須以病人的「知情同意」為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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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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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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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倫理四原則

• 1.Autonomy自主原則之例外

• 當事人心智能力不成熟或不健全

• 個人自主可能危害公共衛生或他人生命健康

• 醫療委任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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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染病歷史

• 14世紀的「黑死病」

• 瘧疾(1880-)

• 西班牙流行性感冒(1918-

• 愛滋病(1981-

• SARS（2002-2004年）

• 新型冠狀病毒（2019年-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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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術家屬簽名？

醫學倫理四原則

• Confidentiality保密原則

• 即醫師應尊重病人隱私，不得無故洩露。若病人
不能肯定醫師會對談話內容保守秘密，如何能說
出自己病情的隱私?

• 又當屬於病人的資訊涉及公共利益或第三者的重
大利益時，如果經過權衡可認為守密將造成公眾
或第三者遭受更大損害時，則醫療人員可以免除
守密義務，而將這些資訊提供予合法、適當人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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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保密的衝突

• 醫療專業人員在臨床工作會因為某些狀況而必須
揭露或利用病人的醫療資訊，因此也就產生面臨
醫療保密倫理衝突，此尤其見於預警職責及舉報
責任。

• 「預警職責」的倫理問題是於1976年美國加州大
學發生「Tarasoff案件」後，逐漸受到關切及重
視。加州最高法院的判決指出：「一個醫師或心
理治療者，當認為某個病人有殺害或傷害某人的
可能狀況時，都必須採取任何合理且需要的措施
。通知潛藏的受害者及其家屬、有關當局」。

醫學倫理四原則

• 2.Beneficence行善原則

• 行善乃指「仁慈」或「善良」的德行，行善不僅是
照顧病人的一個基本倫理原則，也是醫師對病人一
種責無旁貸的義務。

• 行善原則要求醫療人員關心並致力於提昇病人的福
祉。醫療人員應保護無決定能力之人，避免其做出
有害自身或在有決定能力時不會採取的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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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善

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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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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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死接線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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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倫理四原則

• 3.Do No Harm(non-maleficence) 不傷害原則

• 不傷害原則乃意指不讓病人的身體與心靈受到傷
害，醫療行為應該造福病人，其所帶來的傷害不
應大於其所帶來的好處。當然，若傷害是無可避
免的時候，合倫理的行為必須是「兩權相害取其
輕」，因此由「不傷害原則」又可衍生出「較小
惡原則」。

• 不傷害原則包括以下概念：

• (1)醫師必須有足夠的臨床知識與技術；

• (2)不得給病人過度或不足的治療；

• (3)治療過程中不再增加病人的傷害。

為何藥局賣的藥都殺到比「成本
價」還低、那要賺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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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RGs

醫生的手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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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裡的哲學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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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沒那麼簡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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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倫理四原則

• 4.Equality(Justice) 正義原則

• 以公平合理的處事態度來對待病人。

• (1)尊重病人的權利(權利正義)。

• (2)尊重道德允許的法律(法律正義)。

• (3)公平分配不足的資源(公平正義)。

• 這些價值觀包括對自治，非惡意，仁慈和正義的
尊重。這樣的原則可以使醫生，護理提供者和家
庭制定治療計劃並朝著相同的共同目標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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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倫理觀在本質上開始變化

• 一、商業機制介入，消費者主權抬頭.誤導醫療造
成傷害都必需賠償.

• 二、財團醫療機構出現：如何評估醫師專業能力
、如何公平分配醫療人力、如何明確劃分醫療團
隊的成員責任。

• 三、醫病專業知識不對等.病人又依自己資訊來源
誤解.例如偏方.網路.媒體.他人告知.其實造成溝通
相對困擾.

• 四、政府機關和法治體系過度注重效率醫療制度.
並以成敗論當道.只要治療效果不彰.就認定醫師有
失職守.並且故意忽略特舒殊醫療情況


